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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教育局、泉州市卫生局关于开展 

全市学校卫生工作专项检查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卫生局，各高等院校，市卫生监督所，

市直各学校、幼儿园： 

为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学校食堂与

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和《学校食物中毒事故行政责任追

究暂行规定》精神，切实加强学校食品安全管理，有效预防食物

中毒的发生，保护青少年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泉州市卫生局、

教育局决定对全市学校食品卫生工作进行专项检查，现将有关事

宜通知如下: 

一、加强协作，责任到位。各县（市、区）教育、卫生行政

部门要统筹安排，加强沟通联系，认真组织实施。要建立健全学

校卫生联合监督管理工作管理机制，形成全市学校卫生安全工作



联防联控、齐抓共管的局面，全面促进学校卫生专项检查工作的

深入开展。卫生行政部门要重点对学校食品卫生、饮用水卫生、

传染病防治工作、学校周边餐饮单位食品卫生进行监督检查；教

育行政部门要重点对学校卫生设施条件、卫生人员配备、疾病控

制与食品卫生管理和制度落实情况进行督查。 

2、依法行政，确保实效。各级教育、卫生行政部门要严格执

行《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按照要求，对辖

区内所有的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卫生专项检查工作，对检查中发现

的违法违规的问题，要做到严格执法、一查到底，对未进行限期

整改或整改达不到要求的要依法严肃查处，存在严重卫生安全隐

患的要依法坚决取缔，典型案例要及时上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要进一步落实《学校食物中毒事故行政责任追究暂行规定》，明确

学校主要负责人是学校食品卫生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切实加强对

学校特别是承包经营性食堂的管理工作；认真落实从业人员上岗

体检与培训制度，规范食品采购、储存、加工等各个环节的卫生

要求；建立学校食品卫生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制度，提高行业自管

水平。各级卫生监督机构要把学校食品卫生特别是食堂卫生作为

餐饮消费专项整治的重要内容，加大对学校食堂及周边小餐饮店

的监督检查，强化对学校食堂的量化分级管理，针对承包食堂、

学校食品小卖部等场所和关键环节进行监督检查，消除可能造成

食物中毒的卫生隐患。 

3、突出重点，长效监管。各级卫生部门要针对当前学校食品

卫生监管工作中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时进行梳理，明确监

管重点，集中力量整治，提高学校食品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各级卫生、教育部门近期要联合组织开展拉网式检

查，加强学校食堂食品卫生的督查和监管。要加强卫生法律、法

规宣传培训工作，使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员工知法、懂法、

守法，并针对行业特点，着重把行业卫生要点教给经营者，帮助

其不断提高自身卫生管理水平。要进一步完善学校食品卫生监管

长效机制，建立学校食堂卫生重要信息通报制度，形成部门联合、

上下联动的整体打击合力，将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遏制在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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